
案例三 

陈某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案 

——依法严惩假借废品回收从业便利长期实施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犯

罪 

 

（一）基本案情 

 

2018 年 7 月至 2021 年 3 月，李某（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）谎称承接工

程需要钢板铺路，取得被害人徐某东、李某松等的信任，与上述被害人签订钢板租赁合

同，骗得钢板 5000 余块，后联系经营废旧金属回收公司的被告人陈某某销赃。陈某某明

知李某所售的铺路钢板系完整钢板，且来源不明，仍长期、多次以明显低于钢板实际价

值的价格收购并转卖。陈某某支付给李某收购钢板的费用总计 1600 余万元，转售后非法

获利 600 余万元。 

 

（二）诉讼过程 

 

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某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向黄陂区人民法院

提起公诉。黄陂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陈某某明知李某所售的铺路钢板来源不

明，结合社会常识、工作阅历等，足以判断铺路钢板系犯罪所得，其代为销售行为构成

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。鉴于涉案金额特别巨大，情节严重，以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

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六年。宣判后，没有上诉、抗诉，判决已生效。 

 

（三）典型意义 

 



司法实践中，犯罪分子假借废品回收从业便利实施收赃、销赃犯罪行为，是掩饰、隐瞒

犯罪所得犯罪的常见方法。根据《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废旧金属

回收公司的经营人负有审查所回收金属来源合法性的义务，对于明显并非废旧金属且价

格明显低于市场价的铺路钢板，足以判断赃物嫌疑的，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。陈某某作

为长期从事废品收购的从业人员，对于李某长期、多次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送来的完整

铺路钢板予以收购并转卖，涉案金额大、非法获利程度高，且对上游犯罪分子实施的合

同诈骗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法治化营商环境，应依法

严惩。本案通过严厉打击废旧金属回收公司利用经营便利实施的收赃、销赃行为，警示

此类废品收购从业人员树立法律底线意识，合法合规经营。 

 


